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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在一個人口稠密、寸金尺土的國際大都市推行市區更新，既要改善舊區居民生活環境和

解決舊區老化，亦要考慮照顧受影響居民不同的訴求和財政上的可行性。市區更新涉及

眾多持份者，加上近年社會對市區更新有不同的期望，令市區更新工作一直面對爭議，

其中的爭議主要來自以下方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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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賠償安排往往備受爭議。一些受影響業主認為現時補償不足夠，亦有市民認為太慷慨，各方

意見不一。 

 

「七年樓齡」補償機制提供給自住業主其物業的市值及一筆額外津貼（自置居所津貼），令

他們可以在同區購買一個「七年樓齡」面積相約的單位居住。而非自住業主則獲得其物業的

市值及一筆額外津貼（由於性質不同，津貼額比自住業主相對為少）。有業主認為這安排對

他們不公平，認為市建局應該給所有業主同等的津貼。 

 

有受影響業主投訴沒有選擇地被逼遷離原來社區，就此問題，市建局為 2011 年 2 月 24 日宣

布新的《市區重建策略》之後開展的項目，提供「樓換樓」方案，供受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

的自住業主作為現金補償及特惠金以外的另一選擇。 

 

重建項目的規劃審批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，在期間可能有租客遭業主迫遷或終止租約而失去

獲得賠償或安置的資格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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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重建影響的居民應該得到原區安置嗎？是否實際可行？ 
(註：市區公屋單位數量都是有限的) 

「樓換樓」安排的利與弊？ 

「舖換舖」的安排是否實際可行？ 
（註：部分於舊區經營的商舖，如車房、殯儀店及五金舖等，其地點及環境均

有特別要求） 

市建局應如何幫助那些被業主迫遷的租客，而不會被一些蓄意欺

騙公帑的人士濫用？ 

自住業主及非自住業主所得的津貼應否一樣？ 
（註：他們已獲得其物業的市值價） 

「七年樓齡」的補償機制是否適當？ 
（註：公帑是否可以負擔？） 

參考個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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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多年來，市建局在推行市區更新項目時，都會透過不同渠道和各持份者溝通，例如透過

地區諮詢委員會、區議會、居民會、意見調查和路演展覽等，讓居民和地區人士參與和

表達意見，希望項目可以符合大多數市民和居民的期望。雖然如此，市區更新畢竟是一

個非常爭議性的課題，當中牽涉不同持份者的利益，例如業主的津貼補償、租客的賠償

和安置安排、商戶的生計影響、重建範圍的納入與否等。 

 

根據 2011 年修訂的《市區重建策略》，政府決定設立地區諮詢平台，以加強地區參

與市區更新的規劃。然而，有意見認為加強公眾參與可能會減慢市區更新的步伐，亦

可能由於項目資料公開而吸引投機者（俗稱釘子戶）進駐。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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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市建局進行了公眾諮詢工作後，項目仍然引起爭議？ 

有沒有可行的改善方法? 

如何在盡早讓公眾參與和避免投機之間取得平衡？ 

如何能既鼓勵公眾參與，同時又不會減慢市區更新的速度？ 

（有關加強公眾參與的討論亦可參考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網頁 

www.ursreview.gov.hk ） 

參考個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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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香港地少人多，要持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，重建是無可避免的，但有評論指重建會令

一些特色街道和地區文化消失，例如雀仔街、花布街和喜帖街等。因此，近年一些人士

強烈反對任何重建，認為要全面保育，特別是要保育一些荷載香港人集體回憶的舊建築

和本土文化。但亦有另一方的意見認為，重建是必須的，既可改善舊區的惡劣居住環境

和解決殘破失修樓宇的問題，又可以提升香港的城市面貌，而在重建時一些舊建築被拆

卸或地區文化的消失亦在所難免，例如一些露天市集也由於地區的自然發展，漸漸地萎

縮和消失了。 

 

新修訂的《市區重建策略》列明，文物保育是市區更新的一部分，市建局應保存市區

更新項目範圍內的歷史建築物。市建局會參考政府所成立的「地區諮詢平台」的建議

及考慮其他因素去推行市區更新工作，並按實際可行的情況去保存歷史文物和特有的

地區特色，以期達致市區更新的新舊兼容的目標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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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城市發展（如重建失修舊樓）和保育地區文化特色（如保留露天

市集）之間出現矛盾時，應如何作出取捨及考慮什麼因素？ 

在保留香港人集體回憶的建築和地區特色這個議題上，有沒有一些

客觀的估量標準？ 

在重建發展、樓宇復修和文物保育方面，政府、市建局和業主應各

自負起甚麼責任？ 

參考個案： 

（有關加強公眾參與的討論亦可參考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網頁 www.ursreview.gov.hk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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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關於政府或公營機構應否在市區更新擔當牽頭的角色，社會上有不同意見。有建議指政

府可改善舊區內的基建設施，作為誘因讓業主及私營機構自發地進行市區更新。但亦有

意見認為公營機構（市建局）有社會使命，進行市區更新的工作時會更關注居民的生活

和社區的可持續發展。 

 

根據新的《市區重建策略》，市建局除了一如以往自行開展重建項目外，亦會回應業主

的需求，考慮是否運用公帑和公權去執行一些「需求主導」的重建項目，或以促進者的

角色向業主提供中介服務。 

 

此外，就市建局現行的財政自給的模式，社會人士意見紛紜。支持者認為使用公帑須

謹慎，反對者則認為這只會迫使市建局爭取較大商業利益，亦令其欠缺財力推行一些

無利可圖但具社會效益的項目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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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區更新應否採用「大市場、小政府」策略，即政府只應提供適

當的環境，而讓私營機構在重建發展擔當主要角色？ 

市建局應否減少自行開展重建項目，集中進行「需求主導」的項

目，以減少爭議？ 

市建局作為公營機構，應否擔當發展商的角色？其中介服務亦會

否與民爭利？ 

市建局應否維持「長遠而言，財政自給」這目標？若否，如何維

持市區更新計劃能長期運作？是否要動用大量公帑？ 

市建局是否應該在其項目興建「樓換樓」或「資助房屋」？如

是，市建局的財務安排如何可以應付？ 

市建局在重建項目收購所有業權後，一般會將重建項目交給地產商發

展，與地產商合作興建新式樓宇，這會否令人解讀為市區更新只是將舊

區「豪宅化」？ 

(有關討論亦可參考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網 www.ursreview.gov.hk) 


